附件1：关于做好2023年江苏省教学名师推荐工作的通知
根据《江苏省教学名师支持计划》(苏教师(2022)5号)、《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3年江苏省教学名师申报工作的通知》(苏教师函(2023) 10号)文件精神，现就我市做好2023年江
苏省教学名师推荐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推荐范围及名额
推荐范围:中小学校(含幼儿园、中职、特教，不含技工学校，下同)在职在岗专任教师。名额分配:省厅共遴选支持300名省级教学名师(含高校),
下达给我市的中小学校教师推荐名额共36名(其中中职学校4名)。根据我市各地实际，拟下达各地差额竞争名额62名，原则上各地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各学段推荐人数不少于1名，
具体名额分配见附件1。各直属学校推荐评选对象原则上不超过1名。推荐人选要统筹学段学科平衡，学校(幼儿园)现任正职领导不在本计划支持范围，副职领导不超过15%。国家级高层次人才项目入选者、省“333工程”第一、二层次培养对象、“苏教名家”培养对象或江苏省特级教师、已获教学名师者、聘期或资助期内的其他省级人才项目入选者不在支持范围。
二、申报条件
申报对象应承担一线教学工作满10年以上，在教育领域具有较高的声誉和知名度，在教育理念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等方面取得创造性成果，主讲课程在全省同领域内有较大影响，获得师生群众广泛认可。申报人年龄一般不超过55周岁(1968年 1.月1日以后出生)，在3年支持期及期满后，能积极领衔学校教学团队建设和青年教师培养，发挥教学名师在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中的引领作用。同时应具备以下条件:
普通中小学校人选，中学教师应具有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小学、幼儿园教师应具有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。近6学年平均课堂教学工作量，专任教师不少于360学时/学年，校(园)领导不少于160学时/学年。特殊教育学校申报人选参照普通中小学校人选要求，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遴选。中等职业学校人选，一般应具有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注重产教融合、教研结合，近6学年承担本校教学任务(包括实训、实习等实践课程)不少于360学时/学年，校级副职领导不少于180学时/学年，相关企事业单位一线实践工作经历平均不少于36天/学年。
三、推荐程序
(一)个人申报和单位审查。符合条件的教师向所在学校申报，学校须对申报人选材料进行资格初审。
(二)单位公示和县级教育部门推荐。学校经集体研究后提出推荐人选，并对申报人姓名、职务、教学工作量、主讲课程等在校内进行公示。公示无异议，报所属教育行政部门并择优向苏州市教育局推荐人选。
(三)市教育局初评推荐。苏州市教育局根据推荐名额组织初评，经公示无异议后向省教育厅推荐。
(四)省教育厅组织评选。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对申报人选进行评选，评选结果公示无异议后发文公布。
四、工作要求
省级教学名师是高层次教育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。各地各校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严把推荐人选政治关、师德关和质量关，对师德存在问题的予以“一票否决”。各地各校要认真做好教学名师遴选推荐的具体工作，并于2023年3月1日前向市教育局提供以下材料，过期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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